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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1-023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控股”）于 2021 年 4 月 8 日经股东决定，同意以下

担保事项： 

同意中宝控股为海南金诚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金诚信”）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之间发生的一系列

债权债务关系提供本金金额 9,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性

文件。 

2、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实业”）

于 2021年 4月 8日经股东决定，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同意海南实业为海南金诚信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债务关

系提供本金金额 9,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性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海南金诚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13日 

3、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 66 号宝安江南城营销中心二楼 

4、法定代表人：张文星 

5、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万元 

6、股权结构：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项目投资开发，酒店管理，旅游度假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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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电材料的销售。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018.16 2,649.92 

负债总额 65.20 2,667.01 

净资产 6,952.97 -17.09 

9、经自查，未发现海南金诚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同意向海南金诚信提供借款、商业汇票承兑、票据贴现

或信用证等业务，金额总计为 9,000 万元人民币，并与海南金诚信签订了固定资产

借款合同。中宝控股和海南实业同意为海南金诚信在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对本次担保事项的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分别获中宝控股和海南实业股东决定同意。海南金诚信申请上

述融资业务是为了开发建设“宝安·江东豪庭”项目。海南金诚信为海南实业全资

子公司，海南实业能够充分了解海南金诚信经营管理情况、控制其投资、融资等重

大事项；中宝控股、海南实业和海南金诚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上述

担保风险可控且符合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中宝控股、海南实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余额

分别为 9,500万元、9,000万元；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8,515.36

万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公司无对公司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亦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中宝控股股东决定； 

2、海南实业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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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